四平市卫生健康委

四卫字[2026]1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周瑞

对四平市九届人大六次会议

第60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尊敬的王忠铎代表：
您在四平市九届人大六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让群众购药更加方便的建议》收悉，经认真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一、关于排队时间长的问题

为了解决群众买药排队时间长的问题，各医疗机构采取不同的措施为群众排忧解难。第一人民医院、第四人民医院、中医医院均已设立了便民门诊，专门为病情稳定、仅需开药的患者提供服务。妇婴医院主要科室均开设多个诊室同步接诊，减少患者排队等待。中西医结合医院体量较小，不存在排队时间过长，同时开设老年人、军人、孕妇优先窗口。同时督促医院加强宣传引导，优化窗口服务流程。

二、关于挂号费用高的问题
部分医院的便民门诊已实行低挂号费政策，例如第一人民医院、妇婴医院、第四人民医院、中医医院、中西医结合医院便民门诊为1元/人次，专门用于购药患者。对于费用问题，我们将在后续工作中推动更多医院落实便民门诊惠民措施。

三、关于药品购买限量的问题
建议中提到的“药品限量”，确实给部分长期用药患者带来不便。但这一做法有明确的法规依据和医疗安全考量。

一方面，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颁布的《处方管理办法》第十九条规定，“处方一般不得超过7日用量；急诊处方一般不得超过3日用量；对于某些慢性病、老年病或特殊情况，处方用量可适当延长，但医师应当注明理由”。对于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，国家已出台《长期处方管理规范》，允许开具4周以内的处方量，根据病情需要最长可延长至12周。另一方面，医生限制药量，主要是基于用药安全考虑。部分药物长期使用可能对肝肾等器官产生副作用，需要定期复诊监测肝肾功能、血压、血糖等指标，医生根据复诊结果判断是否继续用药或调整方案。此外，限量开药也有助于防止药品滥用和非法倒卖行为，保障医疗秩序和群众用药安全。

四、关于身份及住址信息的问题

经核实，医院在便民门诊挂号时要求提供姓名、身份证号、联系电话及简单住址等，属于门诊病案首页的必备内容，也是国家《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》的基本要求，目的是建立可追溯的患者健康档案，保障用药安全。同时，开药医生需要询问病史、过敏史等信息，是开具安全处方的必要程序，特别是为他人代购药品时，了解实际用药人的基本情况至关重要。如果群众想简单、便捷、不限量买药，也可到药店购买药品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继续做好以下工作。一是推广便民门诊。推动更多市属医院完善便民门诊设置，优化“挂、开、交、取”流程，让购药群众“少排队、少跑腿”。二是落实长期处方。严格执行《长期处方管理规范》，对符合条件的慢性病患者适当延长处方用量，减少往返医院次数。三是加强政策宣传：向群众做好处方管理规定、便民门诊政策及用药安全知识的解释说明工作，争取理解和支持。

再次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，我们将持续改进医疗服务，努力让群众购药更加方便、舒心。

联 系 人：刘昕媛

联系电话：0434-3266718

四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2026年6月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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